附件

亳州市2015年初中学校毕业升学综合评估指标

（作为示范高中定向生指标分配依据之一）

	序号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考核办法

	1
	九年级平均班额
	20
	九年级平均班额超出省规定标准5人以上的，每超出1人扣0.2分。平均班额少于40人的，每少一人扣0.1分。

	2
	应届在籍毕业生报考率
	20
	以现有初三在籍学生数和今年应届在籍学生报考数为准，报考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
	3
	社会满意度调查情况
	45
	学生、教师、家长、社会四项满意度调查，其中学生满意度调查15分，其他每项10分。

	4
	规范办学与办学成效
	15
	学校初中在籍人数达200（含）人以上的得5分，每少一人扣0.2分，扣完5分为止；学校能够开足开齐课程的得5分，每少开一个学科扣5分，有一个学科不能开足课时扣2分，扣完5分为止；学校当年应届中考报名人数40（含）人以上的学校得5分，每减少1人扣0.2分扣完5分为止。


注：社会满意度调查由县区教育局统一设计印制调查表，并交初中学校所在地乡镇政府面向乡镇各部门及行政村开展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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